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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DONG GOLD MINING CO., LTD.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7）

關於本公司控股股東增持計劃實施進展的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茲提述本公司日
期為2021年9月12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控股股東山東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於2021年9月10日起三個月內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中
競價系統增持股份的計劃（「增持計劃」）。

2021年11月15日，本公司收到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出具的《關於增持山東黃金礦
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計劃實施進展告知函》，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本次增持主體基本情況

（一） 增持主體：山東黃金集團公司。

（二） 本次增持實施前持股情況：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1,671,709,197股，約佔本公司總股本的 37.3697%；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其一
致行動人合計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016,782,930股，約佔本公司總股本的
45.0836%。

（三） 增持主體已持有的股份數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計劃實施截至2021年11
月15日，山東黃金集團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1,676,109,197股，約佔
本公司總股本37.4681%；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本公
司A股股份2,021,182,930股，約佔本公司總股本45.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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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計劃的主要內容

（一） 增持股份的目的：基於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對本公司發展前景的堅定信心，
對本公司成長價值的認可，以及為了持續維護中小股東利益和市場穩定。

（二） 增持股份的種類：人民幣普通股（A股）。

（三） 增持股份的數量：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擬繼續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累計增
持比例不低於本公司總股本的 0.0112%且不超過本公司總股本的 0.5%，增
持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5億元。

（四） 增持股份的價格：增持股份價格不高於人民幣22.39元╱股。山東黃金集團
公司將基於對本公司股票價格的合理判斷，並根據本公司股票價格波動
情況及資本市場整體趨勢，逐步實施增持計劃。

（五） 增持股份的方式：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以集中競價方式或大宗
交易等方式增持。

（六） 增持計劃的實施期限：自 2021年9月10日起的 3個月內（如遇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等相關規定不得增持的期間，則實施期間相
應順延）。

（七） 增持股份的資金安排：自有或自籌資金。

增持計劃實施的不確定性風險

在增持期間，本公司股票價格可能存在持續超出增持計劃確定的價格區間的
情況，將導致增持計劃只能部分實施的風險。

增持計劃的實施進展

自首次增持日山東黃金集團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系統以集中競價方式增
持本公司A股股份499,700股（增持股份金額人民幣9,990,502.10元）後，至2021年11
月15日，山東黃金集團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中競價系統繼續增持本公
司A股股份3,900,300股，增持股份金額人民幣78,225,097.90元。

截至本公告日期，山東黃金集團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中競價系統累計
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4,400,000股，增持股份金額人民幣88,215,600元，增持股份佔
本公司總股本比例約為 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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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次增持計劃實施期間過半，山東黃金集團公司增持金額已
超過增持計劃金額下限，增持計劃目前尚未實施完畢。

其他事項說明

（一） 本次增持計劃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
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則及香港《公司收購、合併
及股份回購守則》等有關規定。

（二） 山東黃金集團公司承諾，根據證券監管規則要求，增持實施期間及增持計
劃實施完畢之日起6個月內不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山東黃金集團
公司進一步承諾，本次增持計劃實施完畢之日起的12個月內不減持本次所
增持的本公司股份。

（三） 本次增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影響本公司上市地位，不會導致本公司股權分
佈不具備上市條件，不會導致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

（四） 本公司將持續關注本次增持計劃實施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國紅

中華人民共和國，濟南，2021年11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欽先生、王樹海先生和湯琦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李國紅先生、王立君先生和汪曉玲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運敏先生、劉懷鏡先生和趙峰女士。


